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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件

长住建发 〔2024〕96 号

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关于进一 步做好长沙市存量房交易

资金监管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存量房 （二 手房）交易市场秩序 ， 维护交

易双方合法权益 ， 保障交易资金安全 ， 根据 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

关于进 一 步规范和加强房屋网签备案工 作的指导意见》 （建房

〔2018〕128号） 、 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提升房屋网签备案

服务效能的意见》 （建房规 〔2020〕4号） 、 《住房和城乡建设

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房地产经纪服务的意见》 （建房规

〔2023〕2号） ， 结合我市存量房交易实际情况 ， 现将进一步做

好我市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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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、 本市实行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制度 。 交易双方当事人办

理存量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时应当签订交易资金监管协议 。

二 、 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的范围包含存量房买卖合同 （以下

简称 “买卖合同
”

）中约定的房价款 ， 含定金 、 首付款 、 商业银

行和公积金中心发放的按揭贷款以及其他形式的购房款 。 通过房

地产中介服务机构 （以下简称
“

中介机构
”

）促成交易的 ， 佣金

也应纳入资金监管范围。

三 、 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（以下简称
“

市住建局
”

）负

责全市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工 作 ， 长沙市房屋交易管理中心 （以

下简称
“

交易管理中心
”

)承担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具体事务性

工作 。

其他部门按照各自职责相应做好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工作 。

四 、 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银行 （以下简称
“

监管银行
”

）根

据金融机构支持长沙经济发展情况 、 业务服务能力 、 运行保障水

平 、 接入 网络技术条件 、 风险防控能力 、 化债及对房地产金融贡

献度等项内容 ， 通过招投标和其他合法方式予以确定 。

交易管理中心应按规定与监管银行签订存量房交易资金监

管服务协议 ， 开立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账户 （以下简称
“

监管账

户
”

） ， 该账户专项用于存量房交易资金的存储和支付 ， 不得支

取现金 。

五 、交易管理中心交易资金监测专户（以下简称
“

监测专户
”
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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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存量房交易资金的流量和流向进行监测 。 委托监管的存量房交

易资金 、 交易佣金应全部通过监测专户实时存入至监管账户;监

管账户内资金的解控， 也应通过监测专户实时转出至约定账户 。

六 、 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期限 ， 自交易资金首次存入监管账

户起至房屋转移登记完成止 ;涉及按揭贷款的 ， 监管期限延长至

该抵押登记完成止 。

七 、 买卖双方自愿承担风险并申请不进行存量房交易资金监

管 ， 其房价款可不纳入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服务。

下列存量房转让涉及的交易资金 ， 可不纳入监管范围:

（一 ）依据生效法律文书转让的；

（二 ）房屋系征收补偿取得的;

（四）单位之间买卖的;

（五 ）直系亲属之间、 共有权人之间买卖的;

（六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。

八 、 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的存入和解控 ， 按以下流程办理:

（一 ）签订交易资金委托监管协议

存量房交易资金委托监管协议 （以下简称
“

委托监管协议
”

）

应包含买卖合同中的交易金额和付款方式 ， 存入和解控交易资金

的节点及其金额 ， 买卖双方结算账户等内容 。 通过中介机构促成

交易的 ， 委托监管协议还应包括买卖双方应支付的佣金 、 解控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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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和金额 ， 中介机构的结算专户等内容 。

买卖双方和中介机构通过长沙市房屋交易管理系统签订买

卖合同前 ， 应先签订委托监管协议 ， 中介机构还应上传相应的中

介服务合同。

（二 ）存入交易资金和佣金

买卖双方将存量房交易资金 、 佣金按约定通过监测专户存入

至监管账户 ， 委托监管的交易资金 ， 应与买卖合同中的房价款相

符 。 监管银行应在监管账户下为买卖双方设立子账户 ， 子账户中

的资金属于交易当事人所有 ， 交易资金和佣金按宗单独核算 。

（三 ）解控交易资金

转移 （抵押）登记完成或交易终止的 ， 交易管理中心应根据

委托监管协议的约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的裁判 ，将房屋交易状态信

息共享至监管银行 ， 监管银行及时将交易资金通过监测专户划转

至约定账户 。 商业银行和公积金中心发放的按揭贷款应根据交易

管理中心共享的房屋交易状态信息及时通过监测专户划转至出

卖人约定账户 。

交易资金在监管账户存续期间产生的利息 ，按银行同期活期

存款利率计算 ， 并随交易本金 一 并划转 。

（四）解控交易佣金

中介机构应设立
“

存量房交易佣金结算专用账户
”

（以下简

称 “佣金结算专户
”

）进行交易佣金的结算 ， 未开设佣金结算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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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的， 不得进行交易佣金结算 。

转移 （抵押）登记完成或交易终止的 ， 交易管理中心应根据

委托监管协议的约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的裁判 ， 将房屋交易状态信

息共享至监管银行 ， 监管银行及时将交易佣金通过监测账户划转

至中介机构佣金结算专户 。

九 、 市住建局应对监管银行履行交易资金监管协议和服务情

况进行检查和评估 ， 并建立淘汰机制 。

十 、 监管银行违反规定收存 、 解控存量房交易资金造成损失

的 ， 应当按照约定先行赔付 ， 责令限期整改;整改期间暂停其存

量房交易资金监管业务 。 相关行为记入检查评价系统， 违反相关

法律法规和规章的 ， 移交监管银行行政主管部门处理 。

十 一

、 中介机构 、 从业人员不得通过监管账户以外的账户代

收代付存量房交易资金 ,不得侵占、挪用交易资金,禁止开展
“

资

金池
”

业务 。

对违反本规定的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， 市住建部门可采取

约谈告诫 、 发布风险提示 、 责令限期整改， 记入 中介机构和从业

人员信用信息档案等措施 ， 并依法依规予以调查和移送处理 。

十二
、 本通知适用于湖南湘江新区 （岳麓区） 、 芙蓉区 、 天

心 区 、 开福区 、 雨花区 、 望城区范围内国有土地上已取得不动产

权属证书的房屋交易行为 ， 长沙县 、 浏阳市 、 宁乡市可参照本通

知执行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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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 、 本通知由市住建局负责解释 ， 自2024年12 月 27日

起施行 ， 有效期 5年 。

4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4年12 月 24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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